108年經濟部夜市抵用券-新增旅宿業者申請單
	申請數量／發放數量(張數) 
	　／　　（發放單位填）

	抵用券編號（發放單位填）
	~

	所在縣(市)
	

	領用旅宿業者名稱、地址
(並請蓋有地址店章)
	

	申請日期
	108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※新增旅宿業者需符合觀光局擴大國旅秋冬遊優惠活動資格，請透過當地縣市政府觀光單位提出申請，彙整後送經濟部中部辦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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